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锺舜贵牧师10/12/2008 

經文:马太福音 28:18-20 

大纲： 

一.需倚靠主所赐的权柄 [18] 

   1.明白主拥有的权柄  

 君王之权[太 28:18]  

 释放之权[可 16:16] 

 赦免之权[路 24:47]  

 差遣之权[约 20:21] 

    2.支取属灵的权柄 

二.需履行主託付的使命[19] 

   1.要领万民归向主  

   2.要使万民作门徒        

       T 4 T [Training for Trainer]  

 a.向人传福音  

 b.门徒训练  

 c.建立新据点  

三.需抓住主同在的应许[20] 

    1.相信应许必成就 

    2.明白应许有条件 

     a.遵行传福音的吩咐 

     b.遵行主一切的吩咐   

结论：  

         教会落实大使命 

    若不是宣教士     便是差派者 

    若不是海外差传   便是本地宣教 

若不是全职侍奉   便是带职侍奉 

 

讨论题目： 

1. 大使命的内容、对象、时间、范围是什么？我们的角色是什么？ 

2. “主同在”的条件是什么？主是怎样应许的？信徒有何责任？ 

3. 大使命的完成以什么为标志？之后的历史进程是怎样的？ 

4. 你我应当怎样参与大使命？ 


